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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新解读》

内容概要

《刑事诉讼法新解读(升级第3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编，《刑事诉讼法新解读(升级第3版)》将重难
点法条以（解读与应用）形式进行阐释，注释内容在吸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全新撰写，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并突出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纠纷与难题，并专设“以案说法”生动形象展示解决法
律问题的实例，这是市面上其他图书所无法比拟的。“第三版”更是加入权威司法部门的裁判案例，
指导实践更真实、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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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外执行的重新核查） 第二百五十七条（暂予监外执行的收监、不计入执行刑期的情形及罪犯死亡的
通知） 第二百五十八条（对管制、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 第二百五十九条（
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 第二百六十条（罚金的执行） 第二百六十一条（没收财产的执行） 第二百六
十二条（对新罪、漏罪的处理及减刑、假释的程序） 第二百六十三条（检察院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第二百六十四条（刑罚执行中对判决错误和申诉的处理） 第二百六十五条（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监督
） 第五编特别程序 第一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六十六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
方针、原则及总体要求） 第二百六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辩护律师） 第二百六十八条（对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情况的调查） 第二百六十九条（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与成年人分别
关押、管理和教育） 第二百七十条（讯问、审判、询问未成年诉讼参与人的特别规定） 第二百七十
一条（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及异议） 第二百七十二条（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督考察
） 第二百七十三条（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与不起诉决定的作出） 第二百七十四条（不公开审理及其
例外） 第二百七十五条（犯罪记录封存） 第二百七十六条（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 第二章当
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百七十七条（适用范围） 第二百七十八条（对当事人和解的审查
）（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二百七十九条（对达成和解协议案件的从宽处理）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百八十条（适用范围、申请程序及保全措施） 第
二百八十一条（对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审理程序） 第二百八十二条（裁定的作出） 第二
百八十三条（本程序的终止）（没收错误的返还与赔偿） 第四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
医疗程序 第二百八十四条（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 第二百八十五条（强制医疗的决定程序）（临时
保护性约束措施） 第二百八十六条（强制医疗的审理及诉讼权利保障） 第二百八十七条（强制医疗
决定的作出及复议） 第二百八十八条（定期评估与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 第二百八十九条（检察院
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附则 第二百九十条（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权） ⋯⋯ 关联法规归类解
读与应用 权威指导案例 实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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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在国际列车上的犯罪，按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有关管辖协定确定管辖。没有协定
的，由犯罪发生后该列车最初停靠的中国车站所在地或者目的地的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3）铁路运
输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主要是铁路运输系统公安机关负责侦破的刑事案件，如危害和破坏铁路交通
和安全设施的犯罪案件，在火车上发生的犯罪案件，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
的犯罪案件等。铁路运输法院对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交站处理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
的，应当受理并依法审判。 关联参见 《刑诉解释》第22条（P342） 第三章回避 本章共四条，主要规
定了回避的范围、有权作出回避决定的人员、对回避决定的复议及复议期间有关人员是否停止工作等
。 第二十八条回避的法定情形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解读与应用 本条规定的“回
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和法律规定的其他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不再参
加审判、检察、侦查或者其他诉讼活动的制度。本条规定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
指参加本案的审判、检察、侦查工作的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助理检察员，公
安机关的负责人、侦查人员（包括刑侦人员和预审人员等）。“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
员、侦查人员知道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的，应当自己向所在机关提出回避的申请。“当事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明知自己应当回避而不自行回
避或者不知道、不认为自己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因而没有自行回避的，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申请回避是法
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中首先要向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告
知这一项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中请回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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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纸质很薄，貌似不是正版书
2、很蚂蚁，不错、刑诉法修改后，很多内容单靠自己学习法条和规则是不够的，往往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自己找寻各方面的知识，现在有了这本书，可以方面直接参考相关内容，目前看着还不错，希望
继续保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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